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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19批）
      （2022年4月23日）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污染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被处理情况

	1
	D2XZ202204120037
	昌都市丁青县木塔乡羊塔村，村里的志佳普山上有一处煤矿，煤矿开采严重破坏生态，牲畜吃草困难；煤矿旁一条河水遭到污染，村民只能前往其他地方取水。
	昌都市丁青县
	生态
	1.举报反映“志佳普山上有一处煤矿”系丁青县自家浦煤矿，位于丁青县木塔乡境内，靠近西藏和青海交界处。矿权隶属西藏丁青县金元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于2015年1月3日取得《关于西藏丁青县金元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自家浦煤矿扩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藏环审〔2015〕2号），2015年1月13日取得采矿权，采矿权证号为C5400002015011120136889，有效期限为2015年1月13日至2020年1月13日，开采矿种为煤矿，2016年7月至2019年12月期间一直从事矿区建设工作，未形成完整的煤炭生产链。2020年1月至今一直未生产。建设期间矿区有涌水产生，最大日产生量约10m3，修建有三级沉淀池（一级20m3、二级200m3、三级300m3），2018年7月，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涌水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符合《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6-2006）。

2.2019年7月4日，昌都市生态环境局丁青县分局对自家浦煤矿检查发现，项目部至主井区域多处被水冲出坑洼地，造成厂房、工棚损毁；自然水源流经厂区，未采取过境水保护措施。针对存在的问题，该公司拆除废旧厂房、工棚等废旧设施（后期未重新修建），平整土地面积约1.7万m2，培植草坪面积约1.2万m2。修建混凝土排水沟4.1公里（主水沟长2.4公里，副水沟长1.7公里）、铺设钢质波纹管将过境水源引至下游，确保水源经过矿区不受任何污染。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自家浦煤矿羊塔曲流域水质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pH值、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等23项指标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以上。

3.2022年4月13日，经现场核查，矿区有部分建筑厂房和机电设备，其中建筑厂房有：项目部房间9个（面积约800m2），地磅房房间3个（面积约450m2），柴油库1栋（面积约30m2），彩钢房1处（面积约200m2），综合楼1栋（面积约1500m2）；机电设备有：发电机（3台）、空压机（5台）、旋式风机（4台）、变压器（2台）等。

4.木塔乡羊塔村共有208户1268人，33个自然村，牲畜6983头，草场面积21.1372万亩，其中自家浦自家沟共9户81人，牲畜828头，矿山开采实际用地面积约9075亩，矿区海拔4865米，不是主要的放牧点，因此牲畜不存在“吃草难”问题。
	部分属实
	1.责令金元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对前期生态修复不理想的区域再次进行修复，截至2022年4月20日，组织工人8名，调运挖掘机1台，播撒披碱草、黑麦草、老芒麦约100公斤，修复面积约700m2，并铺设了防尘网、土工膜。

2.4月13日，丁青县水利局对羊塔曲河水质进行采样，并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展水质检测，检测结果显示pH值、氨氮、高锰酸盐指数、砷、镉等18项指标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
	已办结
	

	2
	D2XZ202204120015
	昌都市卡若区嘎玛乡里土村扎曲河边一采砂场，没有正规手续，破坏草场，破坏种植林围栏堆放沙子，影响播种；卡若区城关镇昌庆街白格村一片树林内，建了一个采砂场，非常隐蔽，破坏生态环境。
	昌都市卡若区
	生态
	1.2022年4月13日，卡若区组织相关部门进行了现场核查。嘎玛乡里土村砂石场位于嘎玛乡里土村堆秀自然村扎曲河旁，离嘎玛乡政府约1000米，2017年5月嘎玛乡里土村、瓦孜村、嘎玛村乡村公路硬化建设时，曾临时取砂，未办理相关手续，在乡村道路硬化建设完成后，2017年7月施工方对砂石场进行了关停和设备拆除。现场存有砂石量约3000m3，堆料场占地约4亩，部分砂石料覆盖草地，占地约1亩。

2.“卡若区城关镇昌庆街白格村”系“卡若区城关镇白格村”，树林内采砂场为昌都市顺发建材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开始开采，2019年7月，卡若区自然资源局在例行检查时发现顺发建材存在无证开采违法行为，向其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2019〕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卡自然罚决字15号），罚款3万元，并责令其关停。至今处于关停状态。厂区剩余砂石料约20000m3，因考虑到卡若区发展需要，该矿点已列入《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所以未要求其拆除设备和生态修复，2022年3月9日由昌都市自然资源局依法挂牌公开出让，昌都市康吉建材有限公司中标，目前正在办理采矿许可证。
	属实
	1.2022年4月15日，嘎玛乡在里土村村委会组织召开了群众大会，参会人员达160余人，通过宣讲，群众对开展生态修复工作表示全力支持。4月16日，嘎玛乡政府投入人力260余人，组织挖掘机5台、装载机3台、转运车辆5台完成砂石料清理。4月19日，已在砂石厂周边及厂区内种植云杉1500珠，撒播披碱草、老芒麦等草籽750公斤、设立网围栏11卷（全长2200米）。

2.责令昌都市顺发建材有限公司对厂区进行场地平整、砂石料分区堆放并进行覆盖。截止4月18日已完成场地平整和砂石料覆盖。
	已办结
	

	3
	D2XZ202204120008
	昌都市洛隆县古曲村阿旺某某在没有办理相关手续的情况下修建商场，破坏周边生态环境。
	昌都市洛隆县
	生态
	1.2022年4月13日，洛隆县组织相关部门进行了现场核查。孜托镇古曲村村委会周边及国道349沿线姓名为阿旺开头的有三人，三人均未开设商场或商店，且孜托镇古曲村目前无在建和已建商场，不存在破坏生态环境现象。

2.孜托镇古曲村共有自然村10个，经核查目前共有小卖部及商店7家（均有营业执照），均开设在自家房屋及院落内，开设时间为2017年-2020年，近期无新增商店及小卖部。
	不属实
	下一步，洛隆县将进一步强化监督力度，向群众做好相关法律法规和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工作，避免举报问题的发生。
	已办结
	

	4
	D2XZ202204120007
	昌都市类乌齐县桑多镇生格贡村如君（音译）自然村山沟里，无手续开采铝矿，破坏生态环境。
	昌都市类乌齐县
	生态
	1.举报问题反映的“类乌齐县桑多镇生格贡村如君（音译）自然村”系“类乌齐县桑多镇生格贡村如久自然村”，该自然村无铝矿资源，但存在一处铅锌矿，矿山名为西藏类乌齐县拉龙拉铅锌矿。青海有色地质勘查局七队于2000年4月26日取得拉龙拉铅锌矿探矿权证（证号：5400000010056），2004年1月15日取得《关于<西藏类乌齐县拉龙拉铅锌矿采选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藏环发〔2004〕11号）；青海有色物资供销公司于2000年5月11日取得类乌齐县拉龙拉铅锌矿采矿许可证（证号：5400000020007），并于2004年4月6日、2007年1月23日、2010年4月17日、2013年5月6日、2018年4月4日先后进行5次采矿权延续，最后一次延期至2021年5月7日。2019年3月11日取得《关于西藏自治区类乌齐县拉龙拉铅锌矿补充勘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藏环审〔2019〕11号）。

2.2019年4月，按照青海省委、省政府要求，对青海有色物资供销公司进行了注销，并将矿权人变更为青海省有色第四地质勘查院，继承类乌齐县拉龙拉铅锌矿采矿权。2021年5月6日，青海省有色第四地质勘查院取得最新采矿许可证（证号：C5400002010043220061251），有效期至2027年5月6日，批准生产规模0.5万吨/年，矿区面积7.101平方公里。自2000年5月11日取得采矿权以来，因资金问题，仅进行小范围矿产开采作业，未进行规模化采矿作业。2020年10月16日，类乌齐县自然资源局对矿山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公司未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遂责令其停产，并于2020年10月19日对该矿山进行查封。

3.此次核查时3个矿洞均处于查封状态，封条无拆封痕迹。局部区域存在弃渣堆放和小规模生态破坏现象，弃渣量约7000m3。
	属实
	1.类乌齐县责令青海省有色第四地质勘查院立即对矿洞外堆放的弃渣进行清理，用于矿区道路回填，并对场地进行平整，2022年4月16日已完成道路回填和弃渣清理。

2.责成青海省有色第四地质勘查院在弃渣清理后立即播撒草籽、覆盖薄膜等生态恢复工作，2022年4月16日，播撒披碱草500公斤，铺设绿网膜约5750m2。
	已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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